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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 2021年度攀枝花市定点医药机构

年度考核有关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医保局，各直属单位，各定点医药机构：

按照《关于定点医药机构年度考核有关事宜的通知》（攀医

保〔2020〕96号）文件精神，市、县（区）两级医保经办机构

依据《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年度综合考核

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攀医保中心〔2020〕141号）

要求，分别对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 2021年度医保协议履行等情

况进行了考核，对年度内配合开展医保重点工作较好定点医疗机

构进行了加分奖励。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1年，市、县（区）医保部门按照权属划分，组织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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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机构自查、医保经办机构检查工作程序，结合全年政策执行、

协议履行情况，对定点医药机构基础管理、医保监管、市内联网

费用审核、异地就医联网结算、药械集中采购、信息管理、诚信

管理等方面，综合专项检查、飞行检查和日常监督审核结果等相

关数据进行综合考核，并对重点工作、创新性工作完成较好的定

点医疗机构进行了加分。经考核，全市共 179家定点医疗机构、

460家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医保协议年度考核，其中定点医疗机构

合格及以上等次 176家、基本合格 3家，定点零售药店合格及以

上等次 460家，45家定点医疗机构获得了加分奖励。

二、年度考核结果

（一）定点医疗机构。2021年全市纳入年度考核的定点医

疗机构 179家，合格等次以上占比 100%。其中盐边县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 70家定点医疗机构考核分值在 90分以上，考核等次

为优秀，不缴纳违约金；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等 71家定点医疗

机构考核分值在 89.5～80分之间，考核等次为合格；攀枝花市

中心医院等 35家定点医疗机构考核分值在 79.5～65分之间，考

核等次为合格；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等 3家医疗机构考核分值

在 65～60分之间，考核等次为基本合格。（见附件 1）

（二）定点零售药店。全市纳入年度考核的定点零售药店（含

国家谈判药品单行支付定点供药机构）460家，合格及以上考核

等次占比 100%。其中四川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盐边新

九二店等 246家定点零售药店考核分值在 90分以上，考核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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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秀，不缴纳违约金；攀枝花市敬仁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仁和三店等 199家定点零售药店考核分值在 89～80分之间，考

核等次为合格，不缴纳违约金；攀枝花好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米易惠民药店等 15家定点零售药店考核分值在 79～70分之间，

考核等次为合格，按比例缴纳违约金。（见附件 2）

（三）加分情况。2021年度，为推动和促进定点医疗机构

开展医保重点和专项工作，对医保重点工作、支付方式改革、药

械集中采购、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质量管理、医保电子凭证

推广应用等 6方面进行了加分奖励，经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县

（区）医保经办机构初审、市医保经办机构综合评定，报市医保

局研究同意，对攀枝花市中心医院等 45家有住院条件的定点医

疗机构进行加分奖励（见附件 1）。加分奖励分数与年度考核得

分一并计算，作为定点医疗机构缴纳年度考核违约金计算依据，

和 2021年纳入病组点数法付费的定点医疗机构年度清算系数之

一。（见附件 3）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定点医疗机构多数能够按照医保政策规定和医保服务协议

约定提供医疗服务，医保管理机构健全，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

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领取、签订、返还服务协议。为异地就医参

保人员提供即时结算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基本健全，并专设医保

系统数据接口，按要求传输数据。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

严格执行医保服务医师诚信管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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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零售药店能按要求进行店内分区摆放，配备专兼职医保

管理人员，定期对刷卡联网设备进行信息安全排查，安装“攀枝

花市药店MIS管理与医保监控系统”。

全市共 92家定点医疗机构、154家定点零售药店因查实违

约行为被做出限期整改、暂停支付、拒付费用、暂停协议、暂停

刷卡业务、支付违约金等处理，不同程度存在以下问题。

（一）定点医疗机构。突出存在的共性问题：大部分定点医

疗机构医保电子凭证结算率低于 10%。其他具体问题为：

1.基础管理。一是政策未落实到位。部分定点医疗机构未公

示监督举报投诉电话、就医流程、医保政策、宣传海报；未建立

健全医疗保险内部管理制度、无收费标准；未履行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二是台账未完善到位。部分定点医疗机构大额台账登记不

全或未建立大额台账登记簿；票据未按要求存档。三是宣传培训

不到位。部分定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开展医保培训工作；工作人

员不熟悉医保政策。四是协议执行不到位。部分定点医疗机构信

息变更未在规定时间申请变更备案；未在规定时间返还协议。

2.医保监管。一是违规收费。存在让参保人员住院期间到门

诊缴费的问题；存在超量收费、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超医嘱

收费、无医嘱收费、分解收费、虚计费用、打包收费的问题；存

在串换项目收费的问题。二是违规用药、检查、治疗。存在超药

品限制使用范围、超医保支付政策范围用药的问题；存在重复检

查、无指征检查、将部分检查项目作为科室常规检查的问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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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指征入院、体检式入院、分解住院的问题；存在检查和治疗

与疾病病情不符、过度治疗的问题；存在提供其他不必要医疗服

务的情况。三是高套点数升级诊断。存在高套病历升级诊断的问

题。四是账实不符、书写不规范。存在医疗文书记录、诊疗情况、

票据、费用清单等与患者实际使用不符的问题；存在病例书写不

规范的问题。五是进销存不完善。存在进销存台账、进销存管理

信息系统不完善的问题；进销存比例超协议约定值。六是超范围

刷卡。存在使用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刷卡支付基本医疗保

险政策规定范围外的费用。

3.市内联网费用审核。目前我市智能审核系统审核规则共 31

条，违反限定适应症、出院带检治、非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超限

定频次、超适应症诊疗项目五种违规行为发生次数最多，限儿童、

重复收费、限定就医方式等超限治疗违规行为也存在。部分定点

医疗机构存在未按时提交上月医疗费用的情况。

4.异地就医联网结算。一是个别定点医疗机构未设置异地就

医标识标牌或未开辟异地就医宣传专栏。二是部分定点医疗机构

智能审核和人工抽审异地就医费用违规。

5.药械集中采购。一是存在中选药械采购和使用低于非中选

药械采购和使用的情况。二是存在预付协议不规范、未在规定时

间参加集采报量的情况。

6.信息管理。一是未在医保局备案信息管理人员名单。二是

未在门诊大厅显著位置张贴医保电子凭证宣传栏。三是存在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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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员错误解释网络问题，推诿为医保局断网。四是部分定点医

疗机构工作人员未积极引导参保人员通过微信等渠道激活医保

电子凭证。

（二）定点零售药店。突出存在的共性问题：一是定点零售

药店工作人员不熟悉医保政策。二是未在显著位置悬挂标识标

牌。未设置异地购药标识标牌。三是无特殊情况未按时申报上月

参保人员刷卡购药费用。其他具体问题为：

1.基础管理。一是未按规定进行店内设置。二是未按规定参

加医保经办机构组织的会议。三是未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

四是大额台账登记混乱。五是医保宣传资料摆放杂乱，部分宣传

资料已过期。

2.医保监管。一是医疗器械分区摆放不规范，未与其他商品

分区摆放。二是违规刷卡销售保健品。三是购销存管理不规范，

进销存比率超协议约定值。四是个别定点零售药店药品标价与售

价不一致。五是个别定点零售药店上传刷卡购药药品明细与参保

人员实际购药药品明细不一致。

3.费用审核结算管理方面。一是未完整上传数据。二是部分

定点零售药店清算表上未盖章。

4.异地购药联网结算。一是未开辟异地就医宣传专栏或异地

就医宣传专栏无相关资料。二是未向参保人员提供费用结算相关

资料。三是个别定点零售药店不配合医保事务中心核实医疗费用

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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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系统管理。一是未按要求实时上传明细数据。二是因

网络故障造成参保人员刷卡故障未主动解决问题。三是部分定点

零售药店医保电子凭证结算率低于 10%。

四、下步工作要求。

（一）按规处理，积极运用考核结果。市、县（区）医保经

办机构要严格按照服务协议及年度考核结果对定点医药机构进

行评分，通报考核结果、负面清单，准确运用考核结果，及时收

缴违约金，并将考核结果与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续签、病组点

数法付费的年度预算总额预付比例、病组点数法年终清算系数挂

钩。

（二）加强培训，严格履行服务协议。市医保事务中心要加

强对县（区）医保经办机构服务协议的指导培训，明确各项考核

指标与违约行为，确保县（区）医保经办机构正确理解、正确运

用服务协议条款。市、县（区）医保经办机构要加强对权属管理

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的培训，正确解读、正向引导，确保定点

医药机构熟知协议条款与违约行为，严格履行服务协议。

（三）强化审核，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市、县（区）医保经

办机构要依托智能审核辅助系统和数据分析，强化对定点医药机

构的日常监督、日常审核，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维护基金安全。

各定点医药机构要加强行业自律，按规定提供医药服务，提高服

务质量，合理使用医疗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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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1年攀枝花市部分定点医疗机构考核分数表（80

分以下）

2.2021年攀枝花市部分定点零售药店考核分数表（80

分以下）

3.2021年有住院条件定点医疗机构加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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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攀枝花市部分定点医疗机构
考核分数表（80分以下）

序号 经办机构 医疗机构名称 得分

1 市本级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62.74

2 市本级 攀钢集团总医院长寿路院区 62.81

3 市本级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64.99

4 市本级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69.79

5 市本级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69.84

6 市本级 攀钢集团总医院密地院区 71.41

7 市本级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71.57

8 市本级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 75.15

9 市本级 攀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 79.44

10 东区 东区凤凰社区卫生服务站 65.80

11 东区 攀枝花明皓口腔医院 77.55

12 东区 金福达康肾病医院 77.93

13 西区 唐民诊所 73.50

14 西区 攀枝花杏元医院 78.83

15 西区 大水井社区卫生服务站 79.50

16 仁和 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医院 65.74

17 仁和 仁和区大田医院 66.28

18 仁和 仁和区福田镇卫生院 66.54

19 仁和 前进镇田房箐社区卫生服务站 69.75

20 仁和 大河中路街办大河南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69.83

21 仁和 仁和区仁和镇沙沟社区卫生服务站 72.23

22 仁和 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卫生院 72.32

23 仁和 攀枝花铁路医院 77.32

24 仁和 仁和区务本乡卫生院 7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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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仁和 攀枝花市仁和区王耀明牙科诊所 79.00

26 仁和 仁和区仁和镇弯庄社区卫生服务站 79.23

27 米易 米易县湾丘彝族乡中心卫生院 70.30

28 米易 米易老年病医院 70.44

29 米易 米易开旭医院 71.58

30 米易 米易县普威镇中心卫生院 76.00

31 米易 米易县白马镇中心卫生院 76.75

32 米易 米易长康医院 78.29

33 米易 米易县得石镇中心卫生院 78.31

34 米易 米易县人民医院 78.33

35 盐边 盐边县格萨拉卫生院 76.84

36 盐边 盐边康源医院 78.26

37 盐边 盐边仁康医院 78.55

38 盐边 盐边县人民医院 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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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攀枝花市部分定点零售药店
考核分数表（80分以下）

序号 经办机构 名称 得分

1 东区 攀枝花市敬仁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店 78.57

2 东区 攀枝花市惠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龙庭大药房 78.57

3 东区 攀枝花市惠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攀百大药房 78.57

4 东区 攀枝花市同沁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华山店 77.17

5 东区 攀枝花市圆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东区炳草岗店 78.57

6 东区 四川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攀枝花君临江山店 78.57

7 东区 绵阳健之佳药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枣子坪分店 78.57

8 东区 四川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攀枝花恒大城店 78.57

9 东区 攀枝花市时济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康普泰大药房 74.29

10 东区 攀枝花市康尔佳大药房 78.57

11 东区 攀枝花市圆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九附二店 78.57

12 米易 米易诚药堂药品零售有限责任公司湾丘店 70.00

13 米易 攀枝花好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米易惠民药店 77.00

14 盐边 四川鸿翔一心堂盐边渔门三店 79.00

15 盐边 攀枝花市源药庄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盐边新福康药店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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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年有住院条件定点医疗机构加分情况表

序号 医保经办机构 医疗机构 加分分值

1 市本级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8

2 市本级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7.25

3 市本级 攀钢集团总医院长寿路院区 5.75

4 市本级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 4.25

5 市本级 攀钢集团总医院密地院区 6

6 市本级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5.5

7 市本级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4.75

8 市本级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5

9 市本级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6

10 市本级 攀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 4

11 东区 攀枝花爱尔眼科医院 3.25

12 西区 攀煤总院太平分院 4

13 西区 攀煤总院小宝鼎分院 3.25

14 仁和 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医院 6.75

15 仁和 攀枝花铁路医院 4.75

16 仁和 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卫生院 4.75

17 仁和 仁和区务本乡卫生院 4

18 仁和 仁和区前进镇卫生院 1.75

19 仁和 仁和区同德镇中心卫生院 3.5

20 仁和 仁和区布德镇卫生院 1.75

21 米易 米易县人民医院 7.5

22 米易 米易县中医医院 5.5

23 米易 米易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 4.25

24 米易 米易县攀莲镇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75

25 米易 米易县撒莲镇卫生院 4.5

26 米易 米易县垭口镇卫生院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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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米易 米易县白马镇中心卫生院 3.5

28 米易 米易县丙谷镇中心卫生院 4.25

29 米易 米易县得石镇中心卫生院 4.75

30 米易 米易县湾丘彝族乡中心卫生院 4

31 米易 米易县白坡彝族乡卫生院 5

32 米易 米易县普威镇中心卫生院 4.5

33 米易 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卫生院 4.75

34 米易 米易县麻陇彝族乡中心卫生院 3.75

35 米易 米易长康医院 3

36 米易 米易开旭医院 4.25

37 米易 米易老年病医院 3.5

38 米易 米易县草场镇卫生院 4.5

39 盐边 盐边县人民医院 4.75

40 盐边 盐边县中医院 5.75

41 盐边 盐边县第二人民医院 3

42 盐边 盐边县国胜中心卫生院 3.75

43 盐边 盐边县惠民中心卫生院 2.75

44 盐边 盐边县渔门中心卫生院 3

45 盐边 盐边仁康医院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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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报：省医保局

抄送：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

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14日印发


